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恢复二读辩论 

《2017 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发言（只有中文） 

2017 年 6 月 7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7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条例草案》的发言

全文： 

 

代主席： 

 

  《2017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条例草案》于今年三月提交立法会

审议，目的是更有效实施关乎税务事宜的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安排，扩

大申报税务管辖区的名单。 

 

  法案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并邀请了持份者表达意见。我要特别感

谢法案委员会主席梁继昌议员及其他委员的努力，令审议工作顺利完成。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致力提高税务透明度和打击跨境逃税活

动，并为实施经合组织所订立的自动交换资料的新国际标准作好准备。与

此同时，国际社会一直监察各税务管辖区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进度，

并倡议建立广阔的自动交换资料网络，以缔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配合这

工作，经合组织和欧盟已分别开始制订「不合作税务管辖区」名单。列入

名单与否的其中一项准则，是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进度和网络的涵盖

范围，当中包括要求所交换的资料须涵盖至少二零一七年下半年起的财务

帐户资料。 

 

  正如我在动议《条例草案》二读时表示，我们必须因应国际间新近的

发展，加快扩展自动交换资料网络的步伐，并尽快采取行动，备存由二零

一七年下半年起的财务帐户资料，准备与其他税务管辖区交换。有关修订

可确保香港的自动交换资料安排得以有效实施之余，亦不会对财务机构带

来过度的合规负担。 

 

  为落实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税务条例》现时已载有一份香港的「申

报税务管辖区」名单，但名单上只有两个税务管辖区，即日本和英国。《条

例草案》连同我将动议的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建议由今年七月一日起

把这名单的「申报税务管辖区」增加至 75个，当中包括 11个已确认的自

动交换资料伙伴及 64 个准自动交换资料伙伴（准伙伴）。这 64 个准伙伴



包括以下三类： 

 

（一）有关税务管辖区已向经合组织表示有意与香港订定自动交换资料安

排或由经合组织建议的税务管辖区； 

 

（二）香港税务协定伙伴当中已承诺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税务管辖

区；以及 

 

（三）欧盟所有成员国。 

 

  政府日后对申报税务管辖区名单作出修订时，须提交立法会按「先订

立后审议」的程序审议。 

 

  法案委员会就修订建议作出了深入和详细的讨论，我希望在此回应委

员和持份者较为关注的三个事项。 

 

  第一是申报规定。有持份者建议容许财务机构可选择提交二零一七年

全年的资料，而非只是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资料，以及在税务局与其他税

务管辖区交换资料前，由财务机构保存有关资料。我们认为《条例草案》

拟议的申报规定应与香港对经合组织作出的承诺一致。财务机构只提交二

零一七年下半年的资料，可避免客户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或查询，而且提交

半年资料只属一次性特殊安排。为确保资料的完整及安全，财务机构应每

年向税务局提交有关资料。 

 

  第二是关于私隐保障及资料保密。我们明白法案委员会及代表团体，

就确保纳税人的私隐和所交换资料的保密性的关注。政府高度重视这基本

要求，我希望指出，《条例草案》不会改变现行在《税务条例》下适用于

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私隐及资料保障要求。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保障纳税人

的资料，香港只会与已签订特定交换资料协定，并符合经合组织就保障资

料私隐和保密的标准及相关要求的税务管辖区进行自动交换资料。 

 

  我亦希望强调，对一般香港市民而言，如果他不是香港以外任何地区

的税务居民，香港的财务机构不会在这计划下将他们的资料向税务局申

报。 

 

  第三是有关支援及宣传。我们明白财务机构因履行新责任所带来的额

外工作。在二零一六年年中订立自动交换资料的法律框架后，政府已推出

一连串措施，包括电视宣传影片和电台声带、海报及小册子，提升公众对



此新国际标准以及财务机构责任的认知，并协助财务机构向其客户解释有

关新要求。此外，税务局已设立特定网页提供有关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资

讯，以及为财务机构制订指引和举办多场研讨会，让他们理解有关申报要

求。 

 

  待立法会通过有关修订后，政府会推出新一轮的宣传，透过经更新的

宣传影片和声带、海报及小册子，让公众了解主要的改变。此外，我们会

修订相关财务机构指引。 

 

结语 

 

  代主席，为使香港更有效落实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减低香港被列为

「不合作税务管辖区」的风险，香港必须由今年七月一日起扩大香港的「申

报税务管辖区」名单，有关工作时间表实在非常紧迫。 

 

  此外，我们仍须推行相关措施，包括在香港落实《多边税收征管互助

公约》，以尽快扩展自动交换资料网络。就此，我们刚于六月五日告知立

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政府计划将《多边公约》的适用范围延伸至香港，

并打算于今年十月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以落实有关建议。 

 

  代主席，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通过《条例草案》。 

 

  我谨此陈辞。多谢代主席。 

 

 

完 


